投诉处理结果公告（永财监【2024】32号）
一、项目编号：JXHZ-ZFCG-YX[2024]第16号
二、项目名称：永新县城区市政零星维修服务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江西普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南澳公馆 邮编： 330000                                

联系人：刘龙亮                                     

被投诉人1：永新县城市管理局

地址：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湘赣大道62号                    

联系人：罗先生             

被投诉人2：江西华洲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吉安市城南总商会
联系人：柴女士        
四、基本情况

江西普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就政府采购项目“永新县城区市政零星维修服务项目JXHZ-ZFCG-YX[2024]第16号”于2024年11月12日向江西华洲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提出质疑，江西华洲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于2024年11月13日依法进行了回复。我局于2024年11月25日收到投诉人邮寄来的《投诉函》，现就相关投诉事项作出如下处理：

 投诉事项1、评分方法和评审标准设置不当，分值占比设置不当，投标报价60分，技术响应0分。

投诉人认为：根据吉安市财政局关于实施新《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有关事项的通知，招标文件严格按照新规87号令第二十条16项内容进行编制，其中综合性评分法，技术得分必须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相对应进行编制，但技术得分基准分需占技术分值60%以上。法律依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二十条（十六）省级以上财政部门规定的其他事项。对于不允许偏离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在招标文件中规定，并以醒目的方式标明。
被投诉人认为：投诉人所述的技术得分基准分需占技术分值60%以上并没有符合财政部令87号文第20条16项所述的省级以上财政部门相关文件规定，质疑不成立。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87号《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货物项目的价格分值占总分值的比重不得低于30%；服务项目的价格分值占总分值的比重不得低于10%。对货物和服务号的价格分没有上限要求”。财政部令第18号在2017年87号令颁布时已废止，质疑事项不成立。

经查，招标文件第62页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中分值设置为“投标报价60分，技术部分30分，商务部分10分”，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87号《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关于分值设置的要求。我局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94号《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二十九条“（二）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对投诉事项1驳回。
投诉事项2：所使用的镀锌管材根据 QB／T3826-1999 及相关标准检测耐腐蚀性能（中性盐雾试验 24h 或以上）达到10级的，得4分，达到12级的，得8分。所使用的花岗岩根据GB6566-2010 标准检测放射性核素限量内照射指数≤0.1外照射指数≤0.2的；满足得7分，不满足不得分。

投诉人认为：镀锌管材根据 QB／T3826-1999有GB 5938-1986作为代替；花岗岩检测依据GB6566-2010，有GB6566-2001作为替代。为保证严谨性，避免某些检测机构根据其他检测依据进行检测，招标文件对于原材料检测报告检测依据要求应加上其他替代标准。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三条。
被投诉人认为：所使用的镀锌管材根据 QB／T3826-1999 及相关标准检测耐腐蚀性能（中性盐雾试验 24h 或以上）达到10级的，得4分，达到12级的，得8分，相关内容我公司已经在省交易网站进行变更，请贵公司自行下载。‌GB 5938-1986标准已经停用‌。该标准名为《轻工产品金属镀层和化学处理层的耐腐蚀试验方法 中性盐雾试验（NSS）法》，于1986年12月1日发布并实施，但随后被废止。因此，目前GB 5938-1986标准已不再使用。GB 5938-1986《轻工产品金属镀层和化学处理层的耐腐蚀试验方法中性盐雾试验(NSS)法》是原国家标，经由国轻行[(1999) 112号文发布转化标准号为QB/T 3826-1999，内容不变。GB6566-2001标准已经停用‌。该标准于2001年12月10日发布，2002年1月1日起实施，但在2011年7月1日被GB6566-2010标准取代并废止。因此，目前GB6566-2001标准已不再使用。故，以上标准均按现行标准执行，投诉不成立。

经查，永新县城市管理局已于11月1日将答疑情况公示在省网。关于对采购镀锌管材及花岗岩的检测标准，我局认为采购需求符合现行的法律法规以及政府采购政策规定的技术、服务、安全等要求。因此，我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94号《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二十九条“（二）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对该投诉事项2驳回。另外，该项目为政府采购项目，投诉人提出投诉事项时引用的法律依据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综上所述，我局认为投诉事项1、2不成立，按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予以驳回。

六、权利告知

相关当事人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6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永新县财政局

2024年11月27日
